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1 -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永川区新建城镇住宅小区幼儿园、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、

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建设
全过程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

永川府办发〔2020〕8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永川区新建城镇住宅小区幼儿园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

施、社区服务用房、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建设全过程监管工

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第 12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9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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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川区新建城镇住宅小区幼儿园、
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、

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建设
全过程监管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

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 号）、《重庆市城乡

规划条例》、《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重庆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渝府办发〔2019〕39 号）等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区新建城镇

住宅小区幼儿园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、物业

管理用房（以下简称“配套服务用房”）等配套设施全过程监管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认真履行政府责任，依法落

实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定，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

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水平；着

力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，加快建设居家社

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建立健全高龄、

http://www.yanglaocn.com/shtml/20190416/1555408754118743.html
http://www.yanglaocn.com/shtml/20190416/1555408754118743.html
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，强化信用为核心、质量为保障、

放权与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，实现全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

施、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设施实现全覆盖；着力规范社区服务

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的规划建设管理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编制专项规划，落实规划布局

1.区教委编制全区幼儿园专项规划；

2.区民政局编制全区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和社区服务用房专

项规划；

3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将幼儿园、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社区服

务用房专项规划纳入相关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；

4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，对

涉及幼儿园、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用地开展控规修

改工作，严格修改审批程序，未按规定程序审批不得调整。

（二）严格土地出让，明确建设任务

1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在拟供应地块规划条件中明确城镇小

区“配套服务用房”建设要求。在编制土地出让公告时，将城镇

小区的“配套服务用房”供地方式、用地面积、建设规模及标准、

建设责任主体、建设时序（采取与项目第一期工程“三同步”管

理：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）、住宅项目的预售条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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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交义务以及产权归属等事项纳入土地出让公告。土地依法出让

后，与受让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进一步落

实受让人土地开发配建义务。

2.“配套服务用房”相关专项规划未编制完成前，区规划自

然资源局在土地出让前，应分别征求区教委、区民政局对幼儿园、

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的建设要求。

（三）加强方案审查，严格依标配建

1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应严格执行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，并将

城镇小区“配套服务用房”设计纳入方案专篇设计和专项审查,

并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中强化对“配套服务用房”审核。

2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将区教委、区民政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

纳入规划条件出让和方案设计审查协同配合部门。

（四）规范建设管理程序，落实“三个同步”

1.区住房城乡建委严格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约定，督促建设单位落实“配套服务用房”与项目第一期工

程“三同步”管理（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）的义务，

重点在施工图联合审查以及办理施工许可环节，加大核查力度。

2.区住房城乡建委严格按照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方案设计审

查要求，严格落实“配套服务用房”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。

3.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“配套服务用房”建设中质量安全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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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项目业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

成“配套服务用房”的建设和验收。

（五）强化协同配合，建立移交管理机制

1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，按照项目方案审批的“配套服务

用房”指标要求、位置等进行竣工测绘和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。

2.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，在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

环节，督促建设单位严格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

约定履行移交等义务，幼儿园移交区教委，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

社区服务用房移交相关镇街。

3.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，在办理预售许可环节，督促建设单

位严格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，在规定时间

内完成物业管理用房的竣工现场核查备案和移交工作。

4.区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区教委、区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和各镇

街应积极配合区住房城乡建委完成“配套服务用房”的移交工作，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办理“配套服务用房”不动产权证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形成工作合力。各责任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，从自身

职能职责出发，明确目标，细化措施，周密部署，及时研究解决

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建立强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，形

成工作合力，确保该项工作科学、有序、协调推进。

（二）完善管理机制。各责任部门要在工作推进中不断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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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做法、好经验，进一步完善城镇住宅小区配套设施用房建设、

移交、使用长效机制，加大对“应建未建、建设迟缓、建不移交”

等问题企业的解决力度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，公共资源得到

有效利用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落实。定期对工作推进和责任落实情况进行

检查考核。对推动工作中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的，以及在城

镇住宅小区配套设施用房建设、移交工作中出现的各类违纪、违

规行为，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四、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

附件：永川区城镇小区新建配套服务用房建设责任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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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川区城镇小区新建配套服务用房建设责任分工表
序号 项 目 工 作 任 务 责任单位

1 专项规划
编制幼儿园专项规划、社区用房专项规划、社区

养老设施专项规划
区教委、区民政局

2 控制性详细规划

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，对涉及幼儿园、

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用地开展控规

修改工作，严格规划修改审批程序，未经审批不

得调整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3

城镇小区“配套服

务用房”纳入拟供

应土地出让条件

在拟供应地块规划条件中明确城镇小区“配套服

务用房”建设要求。在编制土地出让公告时，将

城镇小区的“配套服务用房”供地方式、用地面

积、建设规模及标准、建设责任主体、建设时序、

住宅项目的预售条件、移交义务以及产权归属等

事项纳入土地出让公告。土地依法出让后，与受

让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进一

步落实受让人土地开发配建义务。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4

在建筑设计方案落

实“配套服务用房”

设计标准

将城镇小区“配套服务用房”设计纳入方案专篇

设计和专项审查,并在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

中强化对“配套服务用房”审核。

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6 “三同步”质量管理
“配套服务用房”应与居住小区同步规划、同步

建设、同步验收，督促建设单位落实配建义务。
区住房城乡建委

7

建立移交管理机制

建立幼儿园、社区居家养老设施、社区服务用房

移交制度。
区住房城乡建委

建立物业管理用房移交制度。 区住房城乡建委

8 办理“配套服务用房”不动产权证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


